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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6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一

二

114年
 11月
  3日

114年
 11月
 10日

114年
 11月
 11日

第
一
次
會

第
六
次
會

第
七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三

114年
 11月
  4日

第
二
次
會

代表

報到

鄉公所各單位
主管工作報告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一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三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114年
 11月
  7日

114年
 11月
  6日

114年
 11月
  5日

四

五

一

二

第
三
次
會

第
四
次
會

第
五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114年
 11月
  9日

114年
 11月
  8日

六

日

例 假 日

例 假 日

～1～

一、
二、開會典禮
三、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四、鄉長施政總報告

預備會議

(因鳳凰颱風致114年11月12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議程順延一日)



三

四

五

114年
 11月
 12日

114年
 11月
 13日

114年
 11月
 14日

第
八
次
會

第
九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六
114年
 11月
 15日

第
十
次
會

代表

報到

～2～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一、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二、臨時動議
    其他討論
三、宣讀會議記錄(11月14、15日)
四、閉會



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6次定期大會延長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六
114年
 11月
 15日

114年
 11月
 17日

114年
 11月
 18日

114年
 11月
 19日

114年
 11月
 20日

第
十
次
會

第
十
一
次
會

第
十
二
次
會

第
十
三
次
會

第
十
四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討論事項

審議

審議議案

115年度總預算案(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

審議議案

115年度總預算案(第二、三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

審議議案

115 二、三年度總預算案(第 讀會)

一

二

三

四

114年
 11月
 16日

日 例 假 日

～3～

一、變更延長議事日程
二、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第二讀會)
三、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四、臨時動議
    其他討論

114.11.15經本次會第10次會議變更議程通過

一、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二、臨時動議
    其他討論
三、宣讀會議記錄(11月19、20日)
四、閉會





出缺席人數：“／”係指出席、“Ｘ”係指請假、“日”係指星期日、

“週”係指週休、“停”係指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

代表出缺席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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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03日上午10時10分至10時25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崇輝代、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主席宣布開會：

蔡主席誌山：現在會議開始。

報告事項：

秘書報告議事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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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6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預定)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一

二

114年
 11月
  3日

114年
 11月
 10日

114年
 11月
 11日

第
一
次
會

第
六
次
會

第
七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三

114年
 11月
  4日

第
二
次
會

代表

報到

鄉公所各單位
主管工作報告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一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三讀會)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114年
 11月
  7日

114年
 11月
  6日

114年
 11月
  5日

四

五

一

二

第
三
次
會

第
四
次
會

第
五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114年
 11月
  9日

114年
 11月
  8日

六

日

例 假 日

例 假 日

一、
二、開會典禮
三、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四、鄉長施政總報告

預備會議



李秘書文正：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請各位打開議案

　　　　　　書的第一頁議程表，第22屆第6次定期大會自11月3

　　　　　　日到11月14日，總共有12天的時間，總共有 5 個議

　　　　　　案。其中第 4 號議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

　　　　　　定本鄉立幼兒園 114 改善及教學環境設施設備經費

　　　　　　，金額1,673萬元」墊付乙案，崙背鄉公所於10月29

　　　　　　日函送本會;第 5 號議案為李國平代表提案，案由「

　　　　　　為本鄉大華街下水道屬舊式排水規格，不符現今降

　　　　　　雨量排水之使用。每逢下雨，常造成住戶雨水宣洩

　　　　　　不及或糞水倒灌之情況，建請公所籌措經費，立即

　　　　　　辦理改善。」，上開兩案資料置於各位代表桌面，

　　　　　　請各位代表審閱本次定期會的議程及議案是否需要

～9～

三

四

114年
 11月
 12日

114年
 11月
 13日

第
八
次
會

第
九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五
114年
 11月
 14日

第
十
次
會

代表

報到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一、討論事項
    審議議案
二、臨時動議
    其他討論
三、宣讀會議記錄(11月13、14日)
四、閉會



　　　　　　修正?請主席諮議各位代表，以上。

大會審查意見：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關議案的部份，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沒有)。

李秘書文正：議程經由各位代表討論結果，沒有修正，我們就照

　　　　　　原訂議程及議案進行。

二、上次大會議事錄確認情形：

李秘書文正：第22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13次及第14次臨時會的

　　　　　　議事錄於本次開會通知時併送各位代表，各位代表

　　　　　　審閱後有無需要修正?

李秘書文正：各位代表無修正意見，第22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3次及第14次臨時會的議事錄就這樣確認。

三、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及會務處理情形

　　(一)、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公所提出 6 個議案，

    　　　經過第22屆第14次臨時會的議決，本會於114年8月22

    　　　日隨函檢附議決書2份送公所。

　　(二)、會務處理情形

    　　1. 本年度114年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期間為11月1日至

    　　　12月31日，監察院介接申報 (基準) 日(11月1日)之財

    　　　產資料，自12月 5 日起提供申報人下載財產資料，申

    　　　報人需於12月 5 日至31日期間，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下載介接財產申報資

～10～



    　　　料並辦理申報。請依限辦理，以免受罰。

        2. 因本年度已屆年末，本會尚有部份代表之保險費及健

    　　　康檢查費尚未請領完畢，請儘速檢附單據辦理核銷。

        3. 崙背鄉公所於 114 年10月15日函送「雲林縣崙背鄉骨

    　　　灰(骸)暫厝區使用要點」及啟用「雲林縣崙背鄉豐榮

    　　　公墓納骨堂骨灰(骸)暫厝區」，公文資料置於各位代

    　　　表桌上，敬請參閱。

請公所人員列席

李秘書文正：經過預備會議各位代表的討論，這次定期大會的議

    　　　  程沒有變更，按照議定的議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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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03日上午10時25分至10時30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崇輝代、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李秘書文正：代表動態，本會目前核定代表有11位，已達法定開

            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進行議程，以上。

蔡主席誌山：開始開會。

李秘書文正：經過預備會議各位代表的討論，這次定期大會的議

            程沒有變更，按照議定的議程。接下來進行的是工

            作報告，請李鄉長進行施政報告，以上。

報告事項、討論事項(文詳議決案篇)

鄉長施政總報告 (文詳附錄)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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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4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鄉公所各單位主管工作報告(文詳附錄)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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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5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文詳質詢及答覆篇)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 (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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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6日上午10時10分至10時54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文詳質詢及答覆篇)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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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7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侯信強代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文詳質詢及答覆篇)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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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0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曾淑貞代、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施政總質詢及答覆 (文詳質詢及答覆篇)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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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1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吳孟蓉代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

           　 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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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3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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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4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廖代表高源、

            　梁代表献東、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陳俊良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

           　 館管理員曾淑貞代、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

           　 所長侯信強代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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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5日09時40分至09時55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姿慧代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

           　 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李秘書文正：各位大家早，今天是中華民國 114 年11月15日，是

          　第22屆 6 次定期大會的第十次會，上午的議程是討

          　論事項，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進

          　行議程，以上。

蔡主席誌山：開始開會。

李秘書文正：崙背鄉公所於11月 6 日函送本會「雲林縣政府同意

          　補助114年崙背鄉村鄰政令宣導研習活動 14萬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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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墊付案；11月 7 日函送本會「雲林縣政府補

          　助辦理崙背鄉羅厝社區活動中心無障礙設施修繕 6

          　萬8,000元」墊付案；另於11月13日函送本會「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幼兒園 114 年學年度

          　公共化幼兒園圖書經費 15 萬元,補助 90％經費13 萬

          　5,000元；自籌 1萬5,000元(資本門)」墊付案，上開

          　三案提案資料置於各位代表桌面，是否列入第六、

          　第七及第八號議案，請主席諮議代表。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這三案列入第六

          　、第七及第八號議案。

李秘書文正：第一號案，提案人：崙背鄉公所，案由：檢送本鄉

          　 115 年度總預算案，請審議。依照本會議事規則第

          　26條規定，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現在進行第一

          　讀會，請主席宣讀議案標題。

蔡主席誌山：現在開始審議本鄉115年度總預算案。

李秘書文正：第一讀會已由主席宣讀完畢，因為本會未設審查小

          　組，是否進入第二讀會，請主席諮議各位代表。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我們

          　進入第二讀會，各位代表有什麼討論事項？請林金

          　玲副主席。

林副主席金玲：我們麻煩鄉公所主計主任說明 115 年度歲入及歲

          　出的編列概況。

蔡主席誌山：請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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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課課長：主席、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因為主計主

          　任臨時有重要事情，不克前來，所以我代替他來報

          　告我們115年的總預算編列情形，115年度的總預算

          　案 ，歲 入 是 編 列 408 ,186 ,000 元 ， 歲 出 編 列 是

          　410,895,000元，歲入歲出的差短是 2,709,000元，預

          　計移用以前年度的歲計賸餘來因應，請貴會審議。

林副主席金玲：主席，因為明年度的總預算和相關議題還需要時

          　  間討論，請主席徵求大會的同意，延長會期五天

          　  。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我們就延

          　長會期五天。 

李秘書文正：第22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經大會議決，決

          　議延長會期五天，自11月16日起至11月20日止。

蔡主席誌山：今天開會到這裡休息。

變更延長議事日程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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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7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顏芷亭代、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

            　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

            　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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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8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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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19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司儀：李秘書文正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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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年11月20日上午10點04分至10點10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羅建評、農業課

　            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陳意青、人事室主任李

           　 姿慧、主計室主任温正琦、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李若苓、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書館

           　 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所長

           　 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李秘書文正：各位大家早，今天是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20日第2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延長會期的第14次會，上午的議

          　程是討論議案，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

          　會，進行議程，以上。

蔡主席誌山：現在開始開會。

李秘書文正：本會李明恭及李居安代表於11月19日共同提案，為

          　本鄉都巿計畫內戶口繁盛地區(商業區及住宅區)，

～27～



            

          　現有從事或已登記在案之殯葬服務業者。公所應函

          　文告知許可及不許可經營之業務項目，以及違反法

          　令之後果。公所並應不定期辦理稽查，以化解民眾

          　之憂慮，本案擬列入第 9 號議案，請主席諮議各位

          　代表。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本案列入

          　第9號議案。

李秘書文正：現在進行的是第一號議案，本鄉 115 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什麼需要討論的？請副主席。

林副主席金玲：主席針對 115 年度總預算案，本席認為需要時間

          　　研究和討論，請主席徵求大會同意，召開臨時會

          　　討論。

蔡主席誌山：那我們從11月21日至11月25日召開臨時會討論 115

          　年度總預算案和相關議案，各位代表不知道有沒有

          　什麼意見？(無)。

李秘書文正：第22屆第 6 次定期會大會延長會期第14次會決議11

          　月21日、24日及25日召開第15次臨時會，討論 115

          　年度總預算案及相關議案。

蔡主席誌山：今天開會到這裡休息。

審議115年度總預算案、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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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質詢

時間：

 

114年11月06日上午10時10分至10時54分止。

李秘書文正：各位大家早，今天是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是第22

　　　　　　屆第6次定期大會的第4次會，上午的議程是施政總

　　　　　　質詢及答覆，請主席宣布開會進行議程，以上。

蔡主席誌山：現在開始開會，各位代表不知道有什麼事件需要請

　　　　　　教公所？如果有，請踴躍發言，請李居安代表。

李代表居安：感謝主席，公所一級主管，代表同仁，大家早安，

　　　　　　大家好，我麻煩一下建長。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課長。

李代表居安：課長，媽祖廟旁邊那個人行步道，現在驗收好了嗎

　　　　　　？

建設課課長：第一次驗收沒有過，現在要複驗，應該是這幾天會

　　　　　　複驗。 

李代表居安：驗的重點是在哪裡？

建設課課長：就是鋪面，鋪面他有的做得不好。

李代表居安：工程品質差有夠多，人家嫌成那樣，包括標線人行

　　　　　　道，有辦法抹到沒有平，一階一階人家要怎麼走？

　　　　　　那叫人行道？

建設課課長：這樣我們複驗的時候，會再叫他們改。

李代表居安：之前我們代表會有去下鄉考察，黃牛肉旁邊那個早

　　　　　　餐店那裡，前面都會積水，那個有改善嗎？

～29～



建設課課長：我們有叫包商去，他跟早餐店溝通，後來是決定鑽

　　　　　　洞，本來是說要抹…。

李代表居安：那你乾脆挖一個洞，水直接讓它流下去，那個鑽洞

　　　　　　是能看嗎？

建設課課長：不是…。

李代表居安：那個明明是工程品質差，如果抹到讓它順讓它平，

　　　　　　那會積水嗎？會嗎？

建設課課長：它那個是照原本的面下去做。

李代表居安：沒有啦，如果照原來的面就不用做了，幹嘛去做？

建設課課長：那這樣就要打掉重作，打掉重新做舖面。

李代表居安：對阿，你看要怎麼改善啊，不然那個工程品質真的

　　　　　　差有夠多。

建設課課長：好，這幾點我複驗的時候，再…。

李代表居安：落差這麼高，那個落差這麼高，我知道不是你們的

　　　　　　關係，那是洩水的關係，但是你旁邊要怎麼修好，

　　　　　　你也要給人家修好，那是我們崙背的門面，人家外

　　　　　　地人來看到說「你們做成這樣」，對不對？我們這

　　　　　　些人大家都要選舉耶！ 

建設課課長：這樣子，相關的…。

李代表居安：沒有啦，如果改善不好，你不能讓他報完工，不可

　　　　　　以讓他驗收通過。

建設課課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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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表居安：不然那個事情會沒完沒了，我沒騙你。

建設課課長：好。

李代表居安：好，以上。

李鄉長泓儀：不可能讓他過，絕對要驗收通過。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請李日有代表。

李代表日有：我們主席、我們鄉長跟我們公所的團隊，大家好，

　　　　　　我現在要問的是可能要請建設課長。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長。

李代表日有：課長，你好，我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們崙前社區活動

　　　　　　中心的工作，因為崙前社區活動中心，我現在是要

　　　　　　請教課長，依契約所訂到底什麼時候要完工？為什

　　　　　　麼延宕？為什麼會慢？這些等一下麻煩你跟我們說

　　　　　　明一下。再來第二點，就是我們公所是不是有照這

　　　　　　個承攬契約所訂的工期監督包商，應該確實在這個

　　　　　　期間內完工，當然這個是我們公所和我們代表的職

　　　　　　責，也不能怠忽職守，請課長特別注意，希望你等

　　　　　　一下說明，讓我們回去可以跟我們的村民交代，因

　　　　　　為大家都非常的關心，也一直再問，有時候就像剛

　　　　　　剛居安代表講的，我們大家都有選票的壓力，也要

　　　　　　對百姓一個交代，請你特別注意一下，也請你現在

　　　　　　回答兩個問題，謝謝。

建設課課長：代表，這件工期是一年，然後去年變更設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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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24日報停工，剩下的工期是46天…，是48天

　　　　　　， 7 月24日時剩下48天，因為我們報停工，變更設

　　　　　　計報停工，變更設計監造那邊也有拖到，我們那時

　　　　　　候人員流動的關係，也有去拖到，所以到今年4月8

　　　　　　日，變更設計完成，我們送縣府，縣府是 4 月15日

　　　　　　核准，我們就通知包商要復工，但是包商因為有提

　　　　　　到說，我們變更設計超過半年，要求解除跟終止契

　　　　　　約，後面相關的過程，就是我們跟他們協商，要他

　　　　　　復工，一直協商也開了協商會，到了 8 月22日包商

　　　　　　申請復工，那復工到現在，他從 8 月22日到現在有

　　　　　　80天的工期，所以正常是，我有算過是11月 8 日要

　　　　　　完工，我上禮拜有去看，他是有在趕工，上上禮拜

　　　　　　我去看有三個工班在動，但是現在因為就是說，他

　　　　　　有說到地磚，社區要自己出錢，所以希望我們再給

　　　　　　他們一點時間下去做，他原本說這禮拜會好，我看

　　　　　　是不可能，所以我預計是大概兩三個禮拜會好，看

　　　　　　他這個工期大概兩三個禮拜會好，可能他這幾天會

　　　　　　先報收，因為有兩項，第一要挖那個化糞池，他還

　　　　　　要打磚，這個該給人家的工期我們就要給人家，再

　　　　　　來就是瓷磚，本來是打環氧樹脂原設計，因為我們

　　　　　　契約金額用完了，所以社區要自己出錢，所以那個

　　　　　　部分也要給他一些工期，所以預計應該是11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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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工，這部分就是跟代表和居民講抱歉，因為那時

　　　　　　候變更設計稍微拖到，又加上我們要求他們復工，

　　　　　　有稍微拖到，以上報告。

李代表日有：謝謝課長，但是重點盡速督促他們，因為真的受到

　　　　　　很多村民的壓力，感謝你，謝謝。

建設課課長：好。

蔡主席誌山：請林金玲副主席。

林副主席金玲：我還要請建設課長，麻煩一下，謝謝。

蔡主席誌山：來，課長。

林副主席金玲：課長，我現在覺得說，我們崙背鄉所有發包的一

　　　　　　　些廠商，他們是績優的？還是一些人家要淘汰掉

　　　　　　　的？都可以進來發包，有去詳細瞭解這些要發包

　　　　　　　的廠商之前的品質是如何嗎？

建設課課長：這個部分跟副座報告，第一我們有兩個問題，照規

　　　　　　定他只要沒有違反規定，違反相關規定，再來他沒

　　　　　　有被停權，沒有拒絕往來，如果是以最低標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他進來，那我們目前沒有去做篩選，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目前都還在趕，有很多標案，像

　　　　　　那個東興國小，從四月標到現在都沒有人來標，到

　　　　　　最後還要拜託人家來標，我還去拜託，現在有一個

　　　　　　主要問題我們太多工程，像東興國小和幼兒園那些

　　　　　　，很多工程標好幾次都標不出去，如果還要去做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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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變成要用評選的方式去做，第一個會拖到時間

　　　　　　，第二個像這個中央計畫，他們都是給我們很短的

　　　　　　時間在做。

林副主席金玲：可是我覺得有一些大型的，如果沒有一些平常在

　　　　　　　包工程的，要工沒工，物資一直漲價，是不是說

　　　　　　　如果比較大型的、績優的，他們比較能去承受這

　　　　　　　個工程，不然常常這樣，一直拖，一延再延，結

　　　　　　　果品質又不好，所以這個是不是以後大家要討論

　　　　　　　看要如何…，應該有一些好的廠商，就是你說要

　　　　　　　拜託，我們也要去拜託一些比較好的，不要隨便

　　　　　　　什麼都進來，對我們崙背工程不好，你看後續就

　　　　　　　是這樣子拖，真的是很丟臉，好，以上，謝謝。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請廖高源代表。

廖代表高源：主席，我請建設課長。

蔡主席誌山：來，請建設課長。

廖代表高源：課長，我們鐵支路自行車道有驗收嗎？

建設課課長：那個驗收完了。

廖代表高源：驗收完了齁，這個從還沒驗收之前，就發現的工作

　　　　　　，也有叫我們代理課長去現場看，現在我們自行車

　　　　　　道，跟我們路面AC，沒有相連，路段在羅厝和港尾

　　　　　　，有一節兩個沒有銜接，有凹槽，路面的AC又沒鋪

　　　　　　平，沒鋪平，下雨就整個積水了，這個還沒驗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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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我就有跟代理課長講，有這個問題，結果都沒

　　　　　　處理，到現在也還沒處理，還放在那裡，下雨整灘

　　　　　　，沒鋪平，路面都是水，這個要怎麼處理？

建設課課長：這個我們可以用保固處理。

廖代表高源：好，還有一件，驗收完管理維修是哪一個單位？

建設課課長：也是鄉公所。

廖代表高源：對，現在整路都是草，整個都是草，浪費做那個，

　　　　　　浪費了這麼好，爭取這麼多經費建設這個，剛好有

　　　　　　一個聯合我們千巧谷休閒一個步道，結果這樣，整

　　　　　　路都是草，沒有在管理，浪費這麼好的，結果讓我

　　　　　　們鄉民在那邊罵，說我們公所都沒有在處理，沒有

　　　　　　在管理、放任，你看這樣怎麼處理？

建設課課長：代表，我記得那邊十一月還十二月的時候…，不是

　　　　　　十一月，好像九月的時候，八月還是九月，有去除

　　　　　　一次草。

廖代表高源：你現在再過去看，整個都是草。

建設課課長：因為我們鋸樹和除草的經費有限，我們現在還有一

　　　　　　條，我們準備，可能發包，如果要除草再用那一條

　　　　　　去除，不然大部分都鋸樹用，明年我們有編…，路

　　　　　　樹我們有編比較多的經費，路樹跟割草有編比較多

　　　　　　的經費，這樣才有辦法因應除草和修樹。

廖代表高源：對阿，這要處理，不然浪費我們做這個，一個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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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做到最後大家在嫌，一件好事變壞事。

建設課課長：沒關係，代表你說那邊，差不多兩三個月就要去除

　　　　　　一次草。

廖代表高源：這一定要處理，不然在那邊整個放給它長。

建設課課長：好，我會注意這一條。

廖代表高源：好。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我們請國平。

李代表國平：請民政課長。

蔡主席誌山：請民政課長。

李代表國平：課長，這應該是我們民政課的業務吧？這個小紅包

　　　　　　，我先送給你。

民政課課長：那個是殯宗所。

李代表國平：殯葬所是不是？

民政課課長：對。

李代表國平：殯葬所一同上來吧！

民政課課長：字印錯了。

李代表國平：這是我們殯葬所所負責的，來，所長這個部分民眾

　　　　　　在臉書PO，你有看到嗎？

殯宗所所長：我沒看到，但是我知道它的字母有打錯。

李代表國平：打錯了嘛，這個部分，我為什麼要提起這麼小的事

　　　　　　情，小小的事情，就可以發現各課室做事情沒有用

　　　　　　心，鄉長拿紅包四處發，裡面正面就有兩個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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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臉書講，你們崙背實在是沒文化，還是怎樣

　　　　　　，校稿是你們校稿嗎？

殯宗所所長：不是，我沒看到，我跟你說，因為它這個時間很趕

　　　　　　，因為我們趕著發紅包，等到我拿到的時候已經印

　　　　　　錯了。

李代表國平：你對這個廠商有提出索賠嗎？這個重大的錯誤。

殯宗所所長：索賠…，只是叫他以後要注意，這樣而已。

李代表國平：以後注意一點齁，這麼小的事情可以發現，這個小

　　　　　　小的螺絲釘也是要特別注意，為什麼我會提起這個

　　　　　　問題，這個問題人家在臉書講，你是要祝人家新年

　　　　　　快樂，是要祝他開心還是哭。

殯宗所所長：對，是，下次會注意。

李代表國平：這表示設計送來公所都沒有校稿，廠商也沒校稿，

　　　　　　直接就讓它出去。

殯宗所所長：有校稿，但是一個人校稿而已，那時候送進來校稿

　　　　　　，那時候沒有給我校稿，那時候時間比較趕。

李代表國平：今年年底，這個情形不要再發生。

殯宗所所長：好，我們注意，謝謝。

李代表國平：來，我們民政課長，你們今年度有針對這個游泳池

　　　　　　，編列經費，你有什麼計畫？

民政課課長：代表，你說的是明年度嗎？

李代表國平：對對對，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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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課長：泳池是這樣，在112年 5月 2日失竊，然後造成整個

　　　　　　電路以及設備都損毀到嚴重到不能營運，這個事情

　　　　　　應該上次會期都有報告過了，然後綜合決議是泳池

　　　　　　還是維持泳道功能。

李代表國平：維持泳道的功能嘛。

民政課課長：對，所以在 113 年的時候，陸續我就有發文到貴會

　　　　　　，然後有代表也一起出席，我們共同討論，未來泳

　　　　　　池的營運方向，那有併稿，之後我們有編一個計劃

　　　　　　出來，那個計劃的大概方向是泳池還是維持三個泳

　　　　　　道，因為我們是50公尺大池，營運成本高，再來就

　　　　　　是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要體育署認證的救

　　　　　　生員，這個人也不好找。

李代表國平：我們當初，去年度是跟體育署要經費。

民政課課長：是，我接下來要講。

李代表國平：他的回復是還不行嘛！

民政課課長：體育署到我們最後計畫做出來的時候，在 113 年12

　　　　　　月30日吧，他有回函過來，目前沒這個經費，縣政

　　　　　　府今年有再跟我聯繫，等到9月9日，今年114年9月

　　　　　　 9 日，運動部，體育署升格運動部，成立之後，看

　　　　　　運動部有沒有釋出興建案，我們就提出來爭取，縣

　　　　　　政府跟運動部的補助，然後在此之前，縣政府也是

　　　　　　希望我們再討論看看，要不要做泳池的內容設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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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的修正，或者是做討論，所以公所團隊決定，在

　　　　　　115年再編預算，我們針對我們設計，113 年到 114

　　　　　　年設計出來，這個五千萬的維持泳池營運，跟顧及

　　　　　　我們親子休閒場所，還有一個溫冷的 SPA 池這個部

　　　　　　分，最重要的是把容易觸電的 380 伏特地下室，容

　　　　　　易觸電這個部分解決，因為這個安全最重要，把機

　　　　　　電移到一樓的部分，等於按摩池和兒童池是整個遮

　　　　　　起來，後面就放機電設備，一些循環設備，那表面

　　　　　　上有做美化是看不到，所有的遊樂的部分，或者是

　　　　　　休閒、泳池的部分，都在前半段，這樣面積縮小，

　　　　　　管理容易，之後也兼顧泳池功能，又兼顧可以親子

　　　　　　休閒，這是有符合公所的方向跟貴會的決議，但是

　　　　　　就是所費頗高，很高應該不是說頗高，非常高。

李代表國平：那個經費是不少，但是課長再持續跟運動部…，運

　　　　　　動部今年新成立，新成立，那邊的經費應該會比較

　　　　　　充裕，努力看看。

民政課課長：但是目前得到的訊息，我們沒有公文，就是請縣政

　　　　　　府幫我們詢問，或者是我們打電話詢問，目前的訊

　　　　　　息，針對於游泳池的區塊，聽起來是還沒有釋放出

　　　　　　建設經費。

李代表國平：但是它就是一個社會福利的公共設施，一直荒廢也

　　　　　　不是辦法。

～39～



民政課課長：我們還是會做規劃。

李代表國平：每年應該都有人問到說，今年要開放嗎？今年有要

　　　　　　開放嗎？這個問題應該都有聽到。

民政課課長：原本20個鄉鎮20個游泳池，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所

　　　　　　以現在目前雲林縣20個鄉鎮，大概只有 3 個泳池，

　　　　　　其他都已經完全沒在用了，就是已經停用，或者是

　　　　　　直接廢除了。

李代表國平：因為現在國小，包括國小和國中，國小是整個遊覽

　　　　　　車拉到虎尾。

民政課課長：對。

李代表國平：但是不便民，所以這點…。

民政課課長：應該不是只有我們鄉鎮的問題，因為其他鄉鎮也都

　　　　　　是這個樣子。

李代表國平：對。

民政課課長：除了麥寮高中。 

李代表國平：我們幾乎是沒有任何的一些福利建設。

民政課課長：所以我們明年有編這個經費，那請貴會支持我們這

　　　　　　個編列，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規劃跟研

　　　　　　究討論，這樣子。

李代表國平：OK。

民政課課長：看我們的方向是怎麼樣，謝謝。

李代表國平：好，那我們請我們社會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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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主席誌山：請社會課長。

李代表國平：課長，針對喪葬補助這個部分，我們去年度， 113

　　　　　　年度，你可能沒有資料， 114 年度我們到這個月為

　　　　　　止，總共申請了多少位？

社會課課長：嗯，這個部分我可能還要再去查一下。

李代表國平：沒關係，這個你事後可以補一下書面資料給我，但

　　　　　　是我是要跟你說，現在這個社會，已經是一個生不

　　　　　　如死，我們崙背出生一年度、今年度是多少？你順

　　　　　　便數字給我，出生的，新生兒。

社會課課長：今年嗎？我有去年的，我有調去年的資料。

李代表國平：好，請你把去年的給我。

社會課課長：去年的部分，113年出生人數203人，然後死亡是333

　　　　　　人。

李代表國平：我們公所一直針對死亡有在補助，但是上一個會期

　　　　　　，我們蔡日生代表提到的生育補助，我們應該是鼓

　　　　　　勵出生，戶籍來登記我們崙背，不然崙背人口數，

　　　　　　從以前將近 3萬人，現在已經降到 2萬2千多，持續

　　　　　　下降，別的鄉鎮一直提出相對福利政策，我們崙背

　　　　　　鄉一直沒有提出，這個生育補助應該是一個我們可

　　　　　　以研議的方向，為什麼要把人留在我們崙背鄉，人

　　　　　　去世是 5 千塊處理，很好處理，但是出生，一個人

　　　　　　從出生養到大學畢業，要花多少錢？我們小小的生

　　　　　　育補助，應該可以研擬，上次會期，公所說錢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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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今年度編的預算，公所應該沒有這個預

　　　　　　算的問題。

社會課課長：目前，生育補助的話，我先說明一下現況，針對雲

　　　　　　林縣的部分，現在萬寶龍計畫還是在執行，所以第

　　　　　　一胎到第三胎是3+3等於6萬，第四胎是13萬。

李代表國平：我們鄰近鄉鎮褒忠，褒忠他們現在生育補助多少，

　　　　　　你知道嗎？

社會課課長：他們好像有新生兒禮金的補助。

李代表國平：他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社會課課長：印象中我好像看到是1萬還是2萬。

李代表國平：對啊，褒忠為什麼要做這個？褒忠是我們20鄉鎮人

　　　　　　口數最少的，他們也是要積極爭取，我們崙背鄉鄰

　　　　　　近鄉鎮，我們沒有比褒忠窮，這個部份我們是不是

　　　　　　可以研議？

社會課課長：好，代表針對這個部分，其實婦女的生育補助，是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福利，我們其實是看公所整體的

　　　　　　規劃，還有我們的財源如何，去運作，這樣子。

李代表國平：好，再來我請清潔隊長。

蔡主席誌山：請清潔隊長。

李代表國平：隊長。

清潔隊隊長：代表好。

李代表國平：在明年度，我們應該有6個，新開6個工友的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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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隊員。

清潔隊隊長：是清潔隊員，不是工友。

李代表國平：清潔隊員嘛。

清潔隊隊長：對。

李代表國平：來，這個缺是縣府開的，還是我們公所開的？

清潔隊隊長：這個缺是由中央的…。

李代表國平：環保局？

清潔隊隊長：我跟您報告一下，他是中央的規定，中央的規定下

　　　　　　來，我們環保局研議，研議需要多少人，然後他們

　　　　　　下公文給我們公所，叫我們把缺額名單，編預算下

　　　　　　去甄用，這樣。

李代表國平：我們是有6個職缺嗎？

清潔隊隊長：目前是這樣。

李代表國平：6個缺，我請教一下，我們的遴選標準是什麼？

清潔隊隊長：遴選標準就是，因為清潔隊員做的工作…。

李代表國平：你只要跟我說標準就好。

清潔隊隊長：標準，按照勞基法，因為他是勞工，所以我們有年

　　　　　　齡限定…。

李代表國平：是不是16歲以上就可以來參加遴選？

清潔隊隊長：不是16歲…。

李代表國平：18歲。

清潔隊隊長：對，18到20都可以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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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表國平：我們考試的科目是分為哪幾項？

清潔隊隊長：我跟代表報告，我們針對…，五個項目，就是他對

　　　　　　清潔隊做什麼事情有沒有了解？再來他身體有健康

　　　　　　嗎？有沒有什麼特殊疾病？再來就是我們會面試口

　　　　　　談的時候，會注重他個人的精神狀況，身體狀況，

　　　　　　是不是有疾病？再來我們有考相關，我們平常會用

　　　　　　到的機具，譬如割草機還是鏈鋸，還是說消毒這方

　　　　　　面的技術，這樣，我們會針對這個跟我們比較有關

　　　　　　係的技術，去對他們考試。

李代表國平：所以主考官是我們清潔隊長嗎？

清潔隊隊長：不是耶，是由…，譬如公所的主管，然後秘書，就

　　　　　　是說他們做成一個評選委員團，這樣子。

李代表國平：OK，這個需不需要上網公告？

清潔隊隊長：有，有上網公告。

李代表國平：一樣是15天嘛？

清潔隊隊長：不是不是，那個5天而已。

李代表國平：是5天，那我們什麼時候會公告？

清潔隊隊長：現在就看各位代表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鼓勵，我們

　　　　　　通過預算，然後我們明年，就是看時間，適當時間

　　　　　　，我們就上網。

李代表國平：好，那個我們人事主任，你上來一下。針對公所新

　　　　　　開的職缺，我們各課室總共這樣子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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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主任：新增職缺？

李代表國平：新增職缺。

人事室主任：我們今年是有送代表會，我們明年要成立一個所屬

　　　　　　二級，是文化觀光所，但是我們的總員額是不變的

　　　　　　。

李代表國平：人數是一樣的。

人事室主任：對。

李代表國平：好，OK，那你請回。那個…，因為各個鄉鎮都有發

　　　　　　生清潔隊員買官的事件，那個政風主任，你有沒有

　　　　　　聽說這個事情？

政風室主任：有。

李代表國平：有吧，我們雲林縣有沒有這個案例？清潔隊員私相

　　　　　　授受買官的情形？有沒有？雲林縣有沒有這個案例

　　　　　　？簡單說，我就是要有錢才能進去清潔隊，雲林縣

　　　　　　有沒有這個案例？

政風室主任：有。

李代表國平：有嘛，因為我們明年度有新開的一些隊員的缺，所

　　　　　　以是不是預防這個事情來發生，所以是不是要求我

　　　　　　們公所這邊，因為希望每個鄉民都能夠有機會來做

　　　　　　這個清潔隊員，清潔隊員大家也是很有意願參加，

　　　　　　每次應該速速，沒多少天就很多人報名，但是這個

　　　　　　部分就是說，我們政風這邊要互相了解一下，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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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有這個案例發生，我們這邊就要特別注意小心，

　　　　　　因為鄉長到任完，還要參加議員選舉，避免這個情

　　　　　　形，政風這邊要多了解。

政風室主任：好。

李代表國平：好，以上，謝謝。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請梁代表。

梁代表献東：主席，請建設課長。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長。

梁代表献東：建設課長，中厝路燈，一二十盞都沒亮，十幾天了

　　　　　　，你知道嗎？

建設課課長：我們知道，他那是…那個被燒掉，所以我們現在簽

　　　　　　小額，部分比較重要，轉角那邊，我們的人有先去

　　　　　　修理，然後我們現在簽小額出去，應該這幾天就會

　　　　　　去修理了。

梁代表献東：對阿，因為百姓那個是安全性的問題。

建設課課長：我知道。

梁代表献東：百姓說哪有路燈這麼久都不亮的？麻煩這個要緊處

　　　　　　理。

建設課課長：好。

梁代表献東：我們公所發包的工程，在驗收的單位是我們建設課

　　　　　　嗎？

建設課課長：建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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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表献東：希望你嚴格把關，像剛居安代表講的，還沒做好，

　　　　　　停車場路口就龜裂，整個都裂開，希望你卡用心，

　　　　　　發揮你的職責。

建設課課長：好。

梁代表献東：如果道路要驗收的部分，是廠商指定哪裡還是我們

　　　　　　公所指定？

建設課課長：我們指定的。

梁代表献東：希望你們驗收的時候，也可以通知我們代表參加，

　　　　　　你如果要驗收哪一個工程，也要讓我們代表知道。

建設課課長：好。

梁代表献東：比較不會有私相授受的行為。

建設課課長：好。

梁代表献東：還有我們大有的雞舍抗爭的事情，你應該知道吧？

建設課課長：我知道。

梁代表献東： 112 年百姓抗爭後停工，縣府要求要召開公聽會，

　　　　　　取得村民的同意，才能夠復工。結果今年度復工，

　　　　　　連署人數差不多20人，地方人士，連召開公聽會都

　　　　　　沒有，問這些人，說活動中心要開會，連開都沒開

　　　　　　，只是簽一簽，送給我們鄉公所，鄉公所也是草率

　　　　　　通過。後來又抗爭，又停工，召開公聽會，沒有相

　　　　　　關人員列席，這不是在開村民大會，村民大會，村

　　　　　　自己開一開，村自己事情，這個跟公的有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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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派人列席？最近聽說又有稍微在運作，

　　　　　　是不是又開始簽署連署？

建設課課長：跟代表報告，他有再找多一點人連署，最後一次有

　　　　　　接近 200 個，但是我們有回文，請他們附同意書，

　　　　　　就是不能只有簽名，每個人的同意書，就是每個人

　　　　　　都要簽同意書，然後還有當初…，要他解釋一下、

　　　　　　說明一下，當初抗爭的那些人有沒有簽署，那因為

　　　　　　他沒有附來，所以也還沒有同意他。

梁代表献東：沒有啊，你要去說服這些要抗爭的人去簽，不是親

　　　　　　戚朋友簽一簽就准了，這是村的事情，大有國小北

　　　　　　邊那一場，有夠多年，學生小孩在讀書，聞到陣陣

　　　　　　的雞屎味，欸，學校能遷嗎？環境這麼差，誰學生

　　　　　　要讀大有國小，現在南邊又新蓋的這一場，現在這

　　　　　　一場，透南風也臭，透北風也臭耶，不要圖利財團

　　　　　　耶，現在是不是連署送我們鄉公所了？

建設課課長：我們有退回，因為我們要他們附的每個人簽的同意

　　　　　　書，他沒有附，還有就是有帶頭抗爭的，我們要他

　　　　　　們說明，有沒有同意？他也沒有解釋，所以我們就

　　　　　　退回了。

梁代表献東：對，不要草草率率，拿去簽一簽，那個有的村的老

　　　　　　人家，根本不認識字，不知道在簽什麼，當作在領

　　　　　　便當的樣子，拿去寫一寫，就准了，希望也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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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取得大多數百姓的同意，希望公所好好監

　　　　　　督。

建設課課長：好。

梁代表献東：好，請回。請政風室主任。

蔡主席誌山：請政風主任。

梁代表献東：主任，你是不是歸屬於雲林縣政府？

政風室主任：是。

梁代表献東：你在我們公所的職責是什麼？

政風室主任：政風室目前的工作是貪瀆的查察，還有公務機密維

　　　　　　護，機關安全維護，以及協助公所處理相關的其他

　　　　　　事項。

梁代表献東：對，你就是監督我們鄉公所嘛。所有工程，包括公

　　　　　　職人員。

政風室主任：是。

梁代表献東：希望你不要只是在辦公室吹冷氣，公所作的工程，

　　　　　　是不是有弊案，你也要查，不要利用職權去跟廠商

　　　　　　私相授受。

政風室主任：可以。

梁代表献東：希望你盡你政風的角色。

政風室主任：好。

梁代表献東：好，以上。

政風室主任：謝謝。

～49～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來，請李居安代表

　　　　　　。

李代表居安：感謝主席，建長，來一下。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長。

李代表居安：我剛剛聽代表在問，很多包商都不要進來標，標我

　　　　　　們崙背的工程，那你有去了解那到底是什麼情形？

建設課課長：我大概知道…，大概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因為有

　　　　　　的包商說我們請款比較慢，那是因為之前，第一個

　　　　　　你如果是中央的計畫，本來請款就比較慢，因為我

　　　　　　們要送去縣府，縣府再送去中央，一來一回，他也

　　　　　　不是直接撥進來，他是撥縣府，因為我們大部分都

　　　　　　是中央的計畫，所以那本來就比較慢。

李代表居安：沒有啦，不是每個鄉鎮都一樣，難道只有我們崙背

　　　　　　這樣而已？

建設課課長：我們可能因為之前，案件比較多，人又流動太厲害

　　　　　　，所以我最近，就是決算部分，我是有考慮，到時

　　　　　　候是不是，如果人力足夠之下，乾脆一個專門來做

　　　　　　決算，再來，上次開會，我有跟他說，既然是請款

　　　　　　慢，那就是請他在決算之前，把估驗款請到百分之

　　　　　　90，剩百分之10，等決算再來算，這樣就比較沒有

　　　　　　這個…，有的人去擋一大筆錢在那裡，我上禮拜才

　　　　　　去跟我們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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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表居安：沒有，我跟你說，人員不夠，該當要補就要補，不

　　　　　　是這樣，一個課長來做沒幾個月，又走了，工作有

　　　　　　辦法銜接？沒有辦法銜接嘛，難怪把人家拖到，對

　　　　　　吧？我是覺得公所自己要來檢討，不是去檢討包商

　　　　　　，那個秘書你順便出來一下，對吧？是不是這樣。

廖秘書坤猛：對。

李代表居安：不是一直換人員，一直換課長，工作就可以順利，

　　　　　　不是那麼簡單。

廖秘書坤猛：公務人員現在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不是我們鄉鎮缺

　　　　　　人，連台北市也缺人，六都也都缺人，當然這是時

　　　　　　機的問題，因為課長他們土木的又缺更多，人家就

　　　　　　不來，我們也沒辦法。

李代表居安：沒有，不來，我們可以去找人才出來吧，找一些適

　　　　　　才適用的，不要找來什麼都不會，問他，他也不知

　　　　　　道。

廖秘書坤猛：沒有，應該是說我們去找，當然是要有土木背景，

　　　　　　做過工程事務所，曾經幫忙過，知道這個流程的人

　　　　　　，但是在我們崙背鄉來講，其實也不容易找，當然

　　　　　　進來後，課長這邊就要負責教會，負責教到會。

李代表居安：不是，你知道現在有多少工程沒辦法去執行，沒辦

　　　　　　法去做，今年的預算又編更多，你們有辦法做嗎？

　　　　　　有辦法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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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課課長：目前都是之前庫存的，最近都一直在標出去，像昨

　　　　　　天那個中和國小也標出去，上上禮拜東興國小也標

　　　　　　出去 ，下禮拜又要開標 GO GO GO ，還有那個幼兒

　　　　　　園，下下禮拜要開通盤檢討，所以應該剛好積在這

　　　　　　個時候，年底之前，該執行的預算，都會盡量執行

　　　　　　完，再來就是說請款的部分，我們就是盡量叫廠商

　　　　　　在決算之前，趕快來把百分之90的款項，估驗掉，

　　　　　　這樣就不會有整筆擋在那裡，都沒領到錢的情形，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式去解決。

李代表居安：沒有，要讓包商進來我們崙背，我覺得不是很困難

　　　　　　，包商一樣要賺錢，進來我們崙背做工程，如果會

　　　　　　賺錢，哪一個不要進來？對不對？不要囉嗦，來，

　　　　　　工作就順順的作，我相信很多廠商想要進來做，我

　　　　　　覺得這一點你們要稍微改進一下，要如何把一些專

　　　　　　業人才，留在我們崙背，來協助做我們的建設，做

　　　　　　好，而不是那個工程做的哩哩落落，大家嫌到拉屎

　　　　　　，好，以上。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還有什麼意見？各位代表如果沒有

　　　　　　意見，今天開會到此休息。

李秘書文正：請全體肅立，相互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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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 類 紀 錄

第三篇

議決案篇
(審議議案、臨時動議)



鄉公所提案

編號：第1號案    類別：主計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檢送本鄉115年度總預算，請　審議賜復。

理由：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7條、第40條及預算法第51條規定辦理

　　　。

辦法：請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函報縣府核備。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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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2號案    類別：人事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為成立「雲林縣崙背鄉文化觀光所」，擬修正本所組織自

　　　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八條條文，併同新增本鄉文

　　　化觀光所組織規程及修正本鄉立圖書館組織規程第二條條

　　　文、本鄉立殯葬宗教管理所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請審議

　　　惠復。

理由：一、期透過社造結合觀光並積極推動青年參與社會與創業

　　　　　輔導，擬成立「文化觀光所」，將原建設課「觀光」

　　　　　、原圖書館「文化資產維護」業務移撥至新成立之文

　　　　　化觀光所掌理。

　　　二、為完備業務職掌，將原民政課「祭祀公業」業務修正

　　　　　移撥至本鄉      立殯葬宗教管理所，以臻明確。

　　　三、因應新興業務，增加社會課「社團業務」職掌項目，

　　　　　以臻完備。

辦法：一、審議通過後依法公布實施。

      二、函報雲林縣政府備查後，再函送銓敘部轉陳考試院核

　　　　　備。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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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3號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請 貴會同意墊付雲林縣政府114年「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計畫案，經費計新台幣84萬元整。

理由：一、依 據 雲 林 縣 政 府 114 年 09 月 19 日府 城 工 二 字 第

　　　　　1143616509 號及 內 政部 114 年 9 月 15 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1426號函辦理。

      二、本案總工程經費為 600 萬元整，查內政部既於上開函

　　　　　文同意補助本所工程經費計 516 萬元整，本所尚需自

　　　　　籌84萬元，爰請代表會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第44點第 6 款規定同意先行墊付該項經費

　　　　　，俾本所依函釋規定向補助單位申請撥付款項。

辦法：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116年度預算時辦理轉正。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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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編號：第4號案    類別：幼兒園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核定本鄉立幼兒園

　　　「 114 改善及教學環境設施設備經費」案，國教署同意補

　　　助40%之經費計669萬2,000元;本所配合自籌款1,003萬8,000

　　　元，計新臺幣1,673萬元(資本門)，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

　　　請 惠允審議。

理由：一、依據雲林縣政府114年10月1日府教特一字第

　　　　　1142451601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

　　　　　18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40087412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18日核定同

　　　　　意補助新臺幣669萬2,000元；本所配合自籌款1,003萬

　　　　　8,000元。

辦法：請 貴會議決同意墊付，本案將納入116年度總預算進行帳

　　　務轉正。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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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編號：第5號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李國平代表

為本鄉大華街下水道屬舊式排水規格，不符現今降雨量排

　　　水之使用。每逢下雨，常造成住戶雨水宣洩不及或糞水倒

　　　灌之情況，建請公所籌措經費，立即辦理改善。

理由：大華街之排水溝尺寸寬度不足25公分，深度不足20公分。

　　　故每遇大雨，因雨水流速過慢或因洩水坡度不夠，常造成

　　　室內積水或糞水倒灌問題，造成民怨。

辦法：經大會議決後，請崙背鄉公所辦理現勘，尋求經費來源，

　　　儘速辦理改  善。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57～



案由：

編號：第6號案    類別：民政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雲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 114 年崙背鄉村鄰政令宣導研

　　　習活動」，補助新台幣14萬4,000元整。惠請  審議。

理由：依據雲林縣政府 114年10月30日府民行一字第 1142118929

　　　號函辦理。

辦法：請  貴會議決同意墊付，本案將納入 116 年度總預算進行

　　　帳務轉正。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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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編號：第 號案    類別：社會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7

雲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辦理「崙背鄉羅厝社區活動中心

　　　無障礙設施修繕案」，計新臺幣6萬8,000元整。請 惠允審

　　　議。

理由：依據雲林縣政府114年7月23日府社救一字第1142643702號

　　　函辦理。

辦法：請 貴會議決同意墊付，本案將納入116年度總預算進行帳

      務轉正。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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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編號：第 號案    類別：幼兒園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8

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核定補助本所

      所屬幼兒園 「114 年學年度公共化幼兒園圖書經費」案，

      為持續深耕學前階段之閱讀，本案以 114 學年度約定招收

      人數181人以上核定15萬元，之補助90%經費13萬5,000元；

      本所配合自籌 1萬 5,000元(資本門)，以納入預算方式處理

      。請 惠允審議。

理由：一、依據雲林縣政府114年11月4日府教特二字第

      　　1142457451B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0

      　　月31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45602686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10月21日核定

      　　同意補助新臺幣13萬5,000元;本所配合自籌款1萬5,000

      　　元。

辦法：請 貴會議決同意墊付，本案將納入116年度總預算進行帳

      務轉正。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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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編號：第 號案 類別：殯葬宗教 提案人：李明恭代表、李居安代表9

為本鄉都巿計畫內戶口繁盛地區(商業區及住宅區)，現有

　　　從事或已登記在案之殯葬服務業者。公所應函文告知許可

　　　及不許可經營之業務項目，以及違反法令之後果。公所並

　　　應不定期辦理稽查，以化解民眾之憂慮。

理由：一、依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略以

　　　　　：「…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

　　　　　築物及土地之使用：…八、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

　　　　　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壽具店。但申請僅供辦公

　　　　　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易、儲

　　　　　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二、殯葬管理條例第 3條第2項第 3款之規定，崙背鄉公所

　　　　　為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查報之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

　　　　　依同條同項第 2 款規定，為殯葬服務業經營許可、廢

　　　　　止許可之主管機關。

  　　三、本案如有違反理由一或其他法令，致影響公眾安寧，

　　　　　請公所依法查報，並函文雲林縣政府廢止該業者殯葬

　　　　　服務業之經營許可。

辦法：經大會議決後，請公所通知業者，並不定期辦理稽核。如

　　　有違反法令規定，應函文雲林縣政府廢止殯葬服務業經營

　　　許可。

議決：排入臨時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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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無。





蔡主席誌山致開會詞要旨：

    

開會詞要旨：

略

李鄉長、廖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本會代表同仁，

大家早!今天本會召開第22屆第6次定期大會，非常感謝各

位撥出寶貴時間來參加會議。在12天會議中間最主要是審

議本鄉115年度總預算案，本席希望公所能將本鄉的財源

做好妥善的規劃與充分的利用。希望本會代表同仁監督鄉

政的職責，審閱預算科目的支出。若有不明瞭之處，希望

公所各課室能說明。最後預祝本會能圓滿成功，大家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

李鄉長泓儀

。

演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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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

主  席   蔡 誌 山

副主席   林 金 玲

秘  書   李 文 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頁面 8
	頁面 9
	頁面 10
	頁面 11
	頁面 12
	頁面 13
	頁面 14
	頁面 15
	頁面 16
	頁面 17
	頁面 18
	頁面 19
	頁面 20
	頁面 21
	頁面 22
	頁面 23
	頁面 24
	頁面 25
	頁面 26
	頁面 27
	頁面 28
	頁面 29
	頁面 30
	頁面 31
	頁面 32
	頁面 33
	頁面 34
	頁面 35
	頁面 36
	頁面 37
	頁面 38
	頁面 39
	頁面 40
	頁面 41
	頁面 42
	頁面 43
	頁面 44
	頁面 45
	頁面 46
	頁面 47
	頁面 48
	頁面 49
	頁面 50
	頁面 51
	頁面 52
	頁面 53
	頁面 54
	頁面 55
	頁面 56
	頁面 57
	頁面 58
	頁面 59
	頁面 60
	頁面 61
	頁面 62
	頁面 63
	頁面 64
	頁面 65
	頁面 66
	頁面 67
	頁面 68
	頁面 69
	頁面 70

